
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認證審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費學生辦理     學年度認證流程檢測表(支領公費待遇第  年) 

姓名  學系  

公費生身分 □一般生□原民生□原住民保送生□離島保送生 

分發學年度  分發縣市/學校  

加註專長 

□無 

□輔導  學分□自然  學分 

□英語  學分 

具備專長 

□無 

□     /  學分□     /  學分 

序

次 

檢核 

項目 

檢附

文件 

說明 

(每學年僅辦理一次認證

審核，請備齊所有書面資

料)審核認證 

學生自我審核 認輔導師審核 系所審核 

1 

學業、

操行成

績及記

過處分 

歷年

(公費

第一

年)成

績單

正本

(紙

本) 

1.每學年檢核正式學程課

程/加註專長/具備專長

課程學分數。 

2.學業總平均連續兩學期

未達班級排名前 30%或

平均未達 80分

(GPA3.38)以上者，取消

分發資格並終止公費待

遇。於離島地區及原住

民籍保送生之第一學年

成績，不適用之。 

(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保

送生第二學年起之學業

成績未達前項規定，其學

業總平均於班級排名前

40%或成績達 75分以上

者)，得由師資培育大學進

行適性評估，經中央、直

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同

意者，使得保有其公費生

資格。 

3.德育操行成績，任一學

期未達 80分，或曾受記

過以上處分者，應終止

公費待遇，並喪失接受

分發之權利。 

1. 累計完成 

正式學程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加註專長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具備專長課程 

        學分 

2.學業總平均 

          分 

班排名    % 

3.操行 

      分(一)          

      分(二) 

記過      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累計已通過 

正式學程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加註專長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具備專長課程 

        學分 

2.學業總平均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3.操行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 

1.累計已通過 

正式學程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加註專長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具備專長課程 

        學分 

2.學業總平均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3.操行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※累計未完成 

正式學程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加註專長課程 

         學分 

具備專長課程 

        學分 

2 
義務輔

導時數 

服務

證明

書 

1. 每學年至少義務服務

72小時(含40小時補救

課程)。 

1.完成義務服務 

          小時 

2.累計參與史懷

1.義務服務 

□本學年已完成 

□本學年未完成 

1.義務服務 

□本學年已完成 

□本學年未完成 



(紙本) 2. 受領期間至少一次史

懷哲服務(112小時)(可

抵免每學年 72小時義

務服務) 

3. (原住民籍公費生)可免

參加史懷哲服務) 

4. 非師培中心辦理之服

務，請務必於服務前填

寫公費生參與非師培

中心推介之服務學習

計畫「弱勢學童課業輔

導」校外機構認可申請

表至師培中心綜合行

政組審核 

5. 不同服務或服務時間

不同請分開填列時數

認證表及義務輔導省

思札記 

6. 課業輔導教育/部落服

務紀錄表檢附照片 

哲服務     次 

         小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史懷哲服務 

□累計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 

2.史懷哲服務 

□累計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 

已核

章

「弱

勢學

童課

業輔

導」

校外

機構

認可

申請

表 

(上傳

歷程) 

課業

輔導

教育/

部落

服務

紀錄

表 

(上傳

歷程) 

3 
英語能

力檢定 

CEF

架構

英語

相關

考試

檢定

及格

證書 

(紙本) 

1. 畢業前(7/31)，需取得

CEF架構      級以

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

及格證書(不得以成績

單代替)。但離島地區公

費生取得 A2級以上英

語相關考試及格證書。 

2. CEF架構：歐洲語言學

習、教學、評量共同參

考架構 CEF架構 

□已取得    級

以上英語相關考

試檢定及格證書 

□未取得英語相

關考試檢定及格

證書 

□已取得 

□未取得 

□已取得 

□未取得 

4 
教學實

務 

教學

實務

能力

檢測

或教

學演

示(競

賽)證

明 

1. 畢業前參加教學實務

能力檢測或教學演示

(競賽)至少一次 

2. 畢業前參加教學實務

研習共 36小時 

1.教學實務能力

檢測或教學演示

(競賽) 

□累計已完成 1

次 

□尚未完成 

2.教學實務研習 

累計已完成 

         小時 

1.教學實務能力

檢測或教學演示

(競賽) 

□累計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2.教學實務研習 

□累計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1.教學實務能力

檢測或教學演示

(競賽) 

□累計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2.教學實務研習 

□累計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

(紙本) 尚須     小時 

5 
教學知

能 

教師

學科

知能

評量

證明 

(紙

本) 

畢業前學科知能評量 

1. 分發非偏遠學校 

通過校內或校外學科知

能評量 4項 

2. 分發偏遠學校(依分發

縣市或以下規定) 

(1)一般教師：(國語、數

學、社會及自然領域)4

領域學科知能評量，

其中至少 2科達「精

熟」級，其餘達「基

礎」級 

(2)一般教師加註專長：

(國語、數學、社會及

自然領域)4領域學科

知能評量，其中至少 1

科達「精熟」級，其

餘達「基礎」級，另

加註專長 

【分發非偏遠】 

通過評量項目 

□字音字形 

□板書 

□硬筆字 

□說故事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分發非偏遠】 

□已完成    項 

□未完成    項 

【分發非偏遠】 

□已完成    項 

□未完成    項 

【分發偏遠】 

a.精熟 

□自然 

□數學 

□國語 

□社會 

b.基礎 

□自然 

□數學 

□國語 

□社會 

【分發偏遠】 

已完成 

精熟        科 

基礎        科 

 

 

【分發偏遠】 

已完成 

精熟        科 

基礎        科 

 

甄選為原住民籍公費生，畢業前(7/31)應完成以下項目檢核 

6-1 

原住民

族語言

能力分

級認證 

原住民族

語言能力

分級認證

及格證書

(紙本) 

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

須取得原住民族語言分

級認證考試     級及

格證書。 

□已取得 

□未取得 

 

 

□已取得 

□未取得 

 

□已取得 

□未取得 

 

           

6-2 
部落服

務 

部落服務

實習證明

書(紙本) 

1. 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

前應於部落服務實習

達八週(服務時間以起

迄日計算達 8週或 56

天)。 

2. 服務地區為原住民地

區即可，可與義務輔

導學習弱勢、經濟弱

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

已完成      天 

尚須        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 

□已完成 

□未完成 

 

課業輔導

教育/部

落服務紀

錄表 

(上傳歷

程) 



已核章「弱

勢學童課

業輔導」

校外機構

認可申請

表 

(上傳歷

程) 

業重複採認。請務必

於服務前填寫公費生

參與非師培中心推介

之服務學習計畫「弱

勢學童課業輔導」校

外機構認可申請表至

師培中心綜合行政組

事先審核。 

3. 課業輔導教育/部落服

務紀錄表至多 3 張 6

面 A4尺寸紙張，並務

必檢附照片。 

 

 

 

 

6-3 

原住民

族文化

語言課

程 

學業成績

單 

(紙本) 

畢業前應修習原住民族

文化語言課程至少   

學分(依公費行政契約

書)，於學業成績單畫記

課程科目 

已完成    學分 

未完成    學分 

 

 

已完成    

學分 

未完成    

學分 

 

已完成    學

分 

未完成    學

分 

 

公費生簽章：          認輔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系所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系所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下由檢核單位填寫(師培中心綜合行政組) 

1. 學業、操行成績及獎懲 

2. 義務輔導時數 

3. 英語能力檢定 

4. 教學實務 

5. 教學知能 

6. 族語語言能力(原住民

籍) 

7. 部落服務(原住民籍) 

8.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課程

(原住民籍) 

一般生  通過-(□第 1 項□第 2項□第 3項□第 4項□第 5 項) 

原住民籍通過-(□第 1項□第 2項□第 4項□第 5項□第 6項□第 7項□第 8

項) 

 待審核；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不符合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月  日 

(灰底部分為師培中心檢核填寫，請勿自行填寫) 

備註： 

1. 繳交期限：每學年第一學期(第二週)前填妥前一學年相關資料。如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招生為公費生時，於 109 學年度第

一學期填寫 108 學年度相關資料；108學年度第 2學期招生為公費生時，於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填寫 108 學年度第 2相關

資料，且當學年度義務服務時數減半為 36小時。 

2. 有任一學期未達檢核標準時，將通知公費生及其所屬學系主任、學系認輔導師、師培中心，加強督導。 

3.學生獎懲紀錄：記大過者學生自行上網(校務行政系統-學務相關作業-獎懲紀錄查詢)自行列印，再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

/民雄學務組核章審核。 

 


